
附件1

深圳市光明区人力资源局院校输送

高技能人才补贴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实施光明科学城“人才高地计划”的若干措施》《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技能光明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深光府〔2022〕23号）等文件工作要求，鼓励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向光明区用人单位输送高技能人才，进一步优化辖区技能人才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用人单位是指在光明区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不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和劳务派遣企业）。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高技能人才包括高级工、技师（含预备技师）和高级技师，其中：

（一）毕业于高级技工学校高级工班或技师学院高级工班或高等职业学校的高技能人才相当于高级工。
（二）毕业于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或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高技能人才相当于技师（含预备技师）。
（三）获得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经人社部门备案的评价机构认定并获得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技能人才为高级技师。
第二章 补贴对象
第四条 院校输送高技能人才补贴的对象为向光明区用人单位输送初次在光明区就业的高技能人才的技工学校、职业院校（以下简称“技工（职业）院校”），包括经国家及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高等职业学校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等。
第五条 申请补贴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技工（职业）院校已与光明区用人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二）技工（职业）院校输送的高技能人才为本校毕业生;
（三）所输送的高技能人才初次在光明区就业（初次在光明区就业的时间在2023年8月30日（不含）之后，以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为准），在光明区用人单位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且申报时仍在光明区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三章 补贴标准
第六条 每成功输送1名高级工、技师（含预备技师）、高级技师，分别按3000元、5000元、10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同一所院校每年最高补贴20万元。
第四章 申请程序
第七条  技工（职业）院校应于满足申请条件后的6个月内，向区人力资源局提出补贴申请。
第八条 技工（职业）院校申请补贴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光明区院校输送高技能人才补贴申请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后扫描上传）；
（二）《高技能人才信息汇总表》（原件加盖学校公章后扫描上传）；

（三）校企合作协议（模板自定，原件扫描上传）；
（四）技工（职业）院校办学许可证（原件扫描上传）；
（五）学校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第九条 申报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审核、公示、发放等环节。
（一）申请。技工（职业）院校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进行用户注册，搜索点击“光明区院校输送高技能人才补贴”，进入申请页面，并按要求填报和上传申请材料。
（二）受理。申请资料完备、符合要求的，区人力资源局予以受理。因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而需补正申请材料的，区人力资源局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补正材料。申请单位应在5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 
（三）审核。区人力资源局自受理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四）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对已审核通过的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有异议的，经过调查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不予补贴并告知申请单位；公示无异议的，或有异议但经过调查异议不成立的，进入发放环节。 
（五）发放。区人力资源局于公示通过后，按规定程序将补贴发放至技工（职业）院校的基本存款账户。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申领补贴的技工（职业）院校按照“谁申领,谁负责”的原则,确保所申报的信息和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以弄虚作假、欺骗手段获取补贴的,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追回相应款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深圳市光明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2024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光明区院校输送高技能人才补贴

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学校名称
	

	学校标识码
	
	学校开户银行
	

	开户行地址
	
	银行账号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联系电话
	

	补贴人数与金额

	高技能人才类别
	人数
	补贴金额（元）

	高级工
	
	

	技师（含预备技师）
	
	

	高级技师
	
	

	合计
	
	

	学校承诺
	我校向光明区      家用人单位输送共       名高技能人才的情况属实。
如有虚假，本校愿意退回所领取补贴，并接受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处理。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高技能人才信息汇总表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毕业证书编号
	专业
	等级
	工作单位
	社保缴交

起始时间

	
	
	
	
	
	
	
	
	

	
	
	
	
	
	
	
	
	

	
	
	
	
	
	
	
	
	

	
	
	
	
	
	
	
	
	

	
	
	
	
	
	
	
	
	

	
	
	
	
	
	
	
	
	

	
	
	
	
	
	
	
	
	

	
	
	
	
	
	
	
	
	

	
	
	
	
	
	
	
	
	




